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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少家法院與高雄市政府團隊完成疫情三級期間社工陪同遠距視

訊出庭之制度性合作方案新聞稿 

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日趨嚴重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今(110)

年度 5 月 19 日第 1 次發布全國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之防疫措施。其

中，大幅限縮室內容留人數上限的防疫指引，對法庭活動的正常運作

已然產生具體影響；而因群聚事件所造成的社區傳播現象，更降低當

事人親自到庭的意願，致使家事事件的調查或審理有顯著困難。為此，

本院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(下簡稱「家防

中心」)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(下簡稱「婦幼隊」)就疫情

嚴峻三級期間之社工陪同遠距視訊出庭達成整合性的雙方合作共識。 

 首先，考量遠距視訊開庭屬非常態開庭模式，且為避免增加家防

中心主責社工的過多負荷，及外來出入人員過多致提升染疫風險，於

案件類型的選擇上，優先以家事事件屬於「高危機、家庭暴力受害人、

老人、身心障礙等個案因功能不彰，經承辦股法官評估後，認有緊急

開庭加予保護並安排社工陪同遠距視訊出庭之必要」、「其他利害關係

人依聲請或高雄市政府依職權所提出之聲請保護令、停止親權、改定

親權或監護，及以上開事由為本案所提出之暫時處分事件」及少年事

件中的「少年保護事件、少年刑事案件，性侵害或性剝削被害人有社

工陪同進行遠距視訊開庭訊問之必要」等三類型為規劃。 

 其次，疫情三級期間，為避免法庭活動造成群聚風險，於開庭流



程上，相對人及敵性證人安排至本院使用延伸法庭開庭；而應由社工

陪同聲請人或被害人及友性證人，則得由雙方所設單一窗口，經與主

責社工聯繫後，擇定於家防中心本站、鳳山站、岡山站或旗山站作為

社工陪同被害人一造與本院連線進行遠距視訊開庭之地點。為提升當

事人配合程序進行之意願，承辦股書記官將先與受陪同者進行聯絡，

如受陪同者同意使用遠距視訊方式進行開庭，則籲請受陪同者務必配

合主責社工所提出之陪同開庭計畫；而若相對人配合來院以延伸性法

庭開庭意願低落或需其他協助，也將轉介由婦幼隊進行電訪、約制告

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。 

 再者，於雙方安排遠距視訊開庭之流程上，本院承辦股法官於 3

週前便會提出開庭之期日及時間，並由承辦股書記官填畢轉介單後，

再由本院單一窗口傳送與家防中心單一窗口；而家防中心亦將於 2 個

工作日內回覆主責社工之姓名、聯繫方式，以及陪同遠距視訊出庭地

點；後續再由承辦股書記官製作庭期通知書併送視訊出庭操作說明及

注意事項宣傳單與當事人及主責社工知悉。 

 又，主責社工於開庭期日除應提早架設軟、硬體設備、確保連線

無虞外，也將協力本院進行受陪同者及友性證人的人別確認、證人具

結程序(含證人具結及簽名後供庭務員截圖)、受陪同者於現場始提出

事證之截圖處理，以及受陪同者筆錄確認、簽名截圖等事務。當次庭

期結束後，再協助將受陪同者於預先交付之訊問筆錄頁上的簽名、證

人結文、現場提出之證據、證據清單等文件寄回本院，以利附卷。 

 最後，為測試本院與各陪同視訊地點之連線順暢度、各項軟、硬

體設備的安裝及視訊鏡頭擺放位置是否妥適，以及提升家防中心社工

人員對視訊開庭流程之瞭解，本院與家防中心除定於同年 6 月 25 日

下午為連線測試，並由家三庭李嘉益庭長模擬進行遠距視訊開庭及教



育訓練外，亦完成「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轉介社工陪同視訊開庭

之合作單位注意事項」，俾求主責社工能精準掌握各項程序細節。 

如何能於兼顧防疫優先的前提下，即時性地對具有急迫性或保護

必要性的事件進行遠距視訊審理、裁判，誠屬疫情嚴峻期間應如何發

揮司法效能的重要課題。本合作方案之提出，不僅維護程序參與者的

健康及安全，也彰顯司法與行政機關在疫情三級管制期間跨系統合作

之實益。 


